


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

(五)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

1、 公司在任董事9人，列席1人，董事周星星、伍松涛、李勇、郭宏伟、刘爱明

因公务未列席，独立董事石水平、陈琳、邓世豹因公务未列席。

2、 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陆伟华列席会议；财务总监金沅武列席

会议。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情况：

股东类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

票数 比例

（%）

A 股 603,660,260 99.7967 1,052,458 0.1739 176,743 0.0294

(二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

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

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



1、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康达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：杨彬、张超然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

珠江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、

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珠江股份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

合法、有效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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